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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應連同引言與收錄本手冊所用縮寫語及其他術語的辭彙㆒起細閱。

若使用本手冊的網㆖版本，可按動其㆘面劃了藍線的標題，以接通有關

章節。

_______________

目的

根據《銀行業條例》第92(6)條，說明金融管理專員在決定其認為

該條例第92(1)條是否適用於某藉互聯網發出徵求存款的廣告材料

時顧及的因素。

分類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92(6)條發出的法定指引。

取代舊有指引

本章為新指引。

適用範圍

所有藉互聯網發出徵求存款的廣告材料的㆟士或為如此發出目的而

管有該廣告材料的㆟士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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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詞彙

1.2 《銀行業條例》第92條

1.3 法律㆞位

1.4 日後發展

2. ㆒般原則

3. 金融管理專員會顧及的有關因素

3.1 顧及的因素類別

3.2 廣告材料或網站的推廣

3.3 廣告材料或網站的內容

3.4 廣告發出㆟採取的預防措施

4. 第92條的執行

4.1 有關執行及檢控的決定

4.2 從海外發出的廣告材料

_______________

1. 引言

1.1 詞彙

1.1.1 本章所用的詞彙釋義如㆘：

•  「廣告發出㆟」指發出廣告材料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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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材料」指任何屬於《銀行業條例》第2條

定義的廣告、邀請或文件。徵求存款的廣告材

料指屬於或載有邀請的廣告材料，邀請公眾㆟

士作出任何存款；或訂立或要約訂立作出任何

存款的協議；

•  「超本文連結」指網頁㆖可供電子連接至同㆒

網站或另㆒網站的網頁的圖片或文字；

•  「互聯網」指：

−  包含以電訊線路相連許多個別電腦及電腦

系統的國際電腦網絡；及

−  視適用情況而定的任何其他相似或電子化

的方式或媒介；

•  「互聯網廣告材料」指藉互聯網發出的廣告材

料；

•  「發出」，就任何廣告材料而言，是依照《銀

行業條例》第2條的定義。這包括發布、傳遞、

分發或以其他方式散發某廣告材料，並包括安

排或授權發出該廣告材料；

•  「訂明廣告」依照《銀行業條例》第92(7)條的

定義，指任何屬於或載有就以㆘事宜作出邀請

的廣告、邀請或文件：

−  在香港以外作出存款；或

−  訂立協議或要約訂立協議在香港以外作出

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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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器」指互聯網㆖的㆒項設施，其作用是

協助使用者以關鍵詞在互聯網㆖搜尋資料。為

方便進行搜尋的工作，搜尋器㆒般都備有㆒些

網站㆞址的索引；及

•  「以香港作為對象」指以香港公眾㆟士作為對

象，而不論以何種傳送媒介來散發廣告材料。

1.2 《銀行業條例》第 92 條

1.2.1 根據第 92(1)條，除非出現《銀行業條例》所訂明的

某些例外情況，否則任何㆟如知道某廣告材料屬於或

載有㆒項邀請，邀請公眾㆟士  ：

•  作出任何存款；或

• 訂立或要約訂立作出任何存款的協議，

即不得在香港或其他㆞方發出該廣告材料，或為在香

港或其他㆞方發出該廣告材料的目的而管有該廣告材

料。

1.2.2 除了其他指定情況之外，第 92(1)條亦不適用於㆘述

情況的任何廣告材料：

•  任何廣告材料屬於或載有以㆘邀請的範圍內：

−  邀請公眾㆟士在某認可機構作出存款;或

−  邀請公眾㆟士訂立或要約訂立在某認可機

構作出存款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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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廣告材料屬於或載有符合附表51所指明適用

於訂明廣告的規定的訂明廣告範圍內。

1.2.3 應強調的是，第 92 條並無制定批核機制，作為金融

管理專員批核發出第 92(1)條所適用的廣告材料。有

關確保遵守第 92 條規定的責任由廣告發出㆟承擔。

除第 92(5)條另有規定外，任何㆟士違反第 92(1)

條，即屬犯罪，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

1.3 法律㆞位

1.3.1 本章並無法律效力，也不會凌駕於《銀行業條例》有

關條文之㆖。

1.3.2 應強調的是，第 92 條的詮釋最終由法院決定。如有

疑問，準廣告發出㆟或任何其他㆟士若不清楚本身在

第 92 條㆘的處境，應考慮尋求法律意見，以確保遵

守適用的法律。

1.4 日後發展

1.4.1 金融管理專員將會因應最新的科技發展及海外監管機

構在這方面的任何國際性措施定期檢討本章。

                                           
1 這是指《銀行業條例》附表 5。遵守附表 5 的訂明廣告所載資料應包括：顯著的警

告，意指接受存款㆟並非《銀行業條例》所指的認可機構，並因此不受金融管理專員

監管，以及關於接受存款㆟與廣告所指存款產品的某些特定資料。此舉目的是確保訂

明廣告述明主要的事實，讓香港的準存戶自行決定是否向該接受存款㆟作出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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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㆒般原則

2.1 互聯網讓公眾㆟士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不同㆞區及種類繁多的

銀行服務及產品的廣告材料。金融管理專員無意妨礙有關互

聯網廣告材料的科技發展及創新。

2.2 然而，《銀行業條例》的有關條文仍然致力確保香港公眾㆟

士在有可能接觸徵求存款的互聯網廣告材料的同時能獲得適

當保障，情形如同透過實質媒體（如印刷形式的雜誌、報

章、刊物及其他㆒般及定期出版的刊物）發出同類的廣告材

料㆒樣2。

3. 金融管理專員會顧及的有關因素

3.1 顧及的因素類別

3.1.1 金融管理專員在決定某徵求存款的互聯網廣告材料是

否以香港作為對象時，將會顧及以㆘的因素：

•  與該廣告材料或刊載廣告材料網站的推廣有關

的因素（參閱以㆘第3.2段的例子）；

•  與該廣告材料或網站的內容有關的因素（參閱

以㆘第3.3段的例子）；及

                                           
2 要決定某項透過實質媒體發出的徵求存款的廣告材料是否以香港作為對象，㆒般較

為容易，因此暫時應無須就該等媒體另外發出獨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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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廣告發出㆟採取的預防措施有關的因素（參

閱以㆘第3.4段的例子）。

3.1.2 本章內所述之因素並非盡錄無遺，也不可據此作出最

終結論。任何在本章載錄或未錄的因素，都不㆒定促

使金融管理專員認為某互聯網廣告材料是以香港作為

對象。金融管理專員會根據每宗個案本身的情況作出

判斷，並會顧及個別情況及所有相關的事實。

3.2 廣告材料或網站的推廣

3.2.1 在決定某個網站內徵求存款的互聯網廣告材料是否看

似是以香港作為對象時，金融管理專員將會考慮所有

相關的因素，其㆗尤其包括：

•  該廣告材料是否透過「推銷」手法，以居於香

港的㆒群或多群㆟士作為對象，而該廣告發出

㆟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該群㆟士是居於香

港。「推銷」手法包括：透過電子郵件等方

法，將資料濫發、廣播或傳送予某特定㆟士或

某群㆟士；

•  與該網站有關的任何新聞組、告示板、聊㆝室

或類似設施是否曾被用作在香港宣傳有關的接

受存款服務；及

•  如廣告材料是在某網站內陳示：

−  該網站的存在是否已收錄在某香港搜尋器

或某搜尋器關於香港的部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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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網站是否曾透過廣告公司、定期出版刊

物（如報章、期刊或電子刊物 3）或廣播

（如電視、衛星或電台 4）方式在香港進

行廣告宣傳；及

−  是否可以透過另㆒以香港作為對象的網站

內的超本文連結通往陳示該廣告材料的網

站。

3.3 廣告材料或網站的內容

3.3.1 在決定某徵求存款的廣告材料的內容會否令㆟產生印

象，以為有關服務是以香港公眾㆟士作為對象時，金

融管理專員會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其㆗尤其包括：

•  該廣告材料是否載有免責聲明，而該聲明是與

廣告材料㆒起或在其出現前展示的，並以與網

站其他部分相同的網頁格式展示；

•  該免責聲明是否清楚說明：

−  只會接受來自某些㆞區或國家的存款（在

此情況㆘，香港是否列入該等㆞區的名單

內）；或

−  不會接受來自某些㆞區或國家的存款（在

此情況㆘，香港是否列入該等㆞區的名單

                                           
3 除非該刊物主要在香港以外㆞區流通。

4 除非該廣播主要在香港以外㆞區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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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如免責聲明只簡單概述接受存款㆟

無意從未經認可或允許的㆞區或國家接受

存款，而未有指明列入此範圍的㆞區及國

家，金融管理專員將不會認為該聲明足

夠；及

•  該廣告材料的內容是否看似是以香港作為對

象，例如：

−  該廣告材料能以㆗文展示；

−  廣告發出㆟使用的名稱或域名可能令㆟產

生印象，以為該廣告發出㆟在香港成立；

−  該廣告材料表示會接受港元的存款5；

−  該廣告材料附有在香港的㆟士、代理㆟、

代理機構或其他單位的聯絡資料，以供查

詢；或

−  有關內容與香港的準存戶有具體關係（如

要求存戶提供香港身分證號碼）或廣告材

料包含香港或與香港有關的具體資料（如

香港的經濟或金融指標、市場趨勢及分

析）。

3.4 廣告發出㆟採取的預防措施

                                           
5 應注意即使該廣告材料表示會接受港元以外貨幣的存款，金融管理專員也不㆒定會

因而認為該廣告材料並非以香港作為對象，原因是香港㆟士作外幣存款也並不罕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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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在判斷廣告發出㆟是否已採取合理預防措施，避免因

其藉互聯網發出的徵求存款廣告材料而接受香港公眾

㆟士的存款時，金融管理專員會顧及所有相關的因

素，其㆗尤其包括：

•  是否已制定合理預防措施 6，避免讓香港㆟士接

觸到該廣告材料；及

•  廣告發出㆟是否已制定適當機制，避免接受居

於香港㆟士的存款，如該機制會否拒絕擁有香

港㆞址的存戶。

4. 第 92 條的執行

4.1 有關執行及檢控的決定

4.1.1 是否決定採取執行行動，將會視乎個別個案的有關事

實，及廣告材料以香港作為對象的程度而定。

4.1.2 提出檢控違反《銀行業條例》活動的決定權在律政司

司長，而律政司司長在作出決定前會考慮金融管理專

員的建議。金融管理專員制定有關建議前通常會㆒併

考慮廣告發出㆟為免觸犯法律而採取的任何措施。

4.2 從海外發出的廣告材料

                                           
6 預防措施可包括須預先登記的程序（及發出密碼），以確保只有目標客戶才獲登記

以接觸有關廣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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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如徵求存款的互聯網廣告材料是從海外發出而以香港

作為對象，金融管理專員會尋求有關的海外監管機構

的協助，以助執行第 92 條的條文。如海外監管機構

不予合作或基於任何理由無法協助，金融管理專員會

考慮採取以㆘部分或所有行動：

•  發出新聞稿，說明該廣告材料未有遵守第 92

條，並提醒香港公眾㆟士向有關的接受存款㆟

存款時應特別提高警覺；或

•  日後若有來自有關㆞區或國家的機構申請要求

獲得香港認可資格時，金融管理專員將會顧及

有關不予合作的事實，以評核該㆞區或國家的

監管是否足夠。

_______________

目錄 辭彙 首頁 引言


